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星德胜科技（苏州）股份有限公司

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网上发行

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

保荐人（主承销商）：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特别提示

星德胜科技（苏州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星德

胜” 、“发行人” 或“公司” ）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（A

股）并在主板上市（以下简称“本次发行” ）的申请已经上海

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“上交所” ）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

过，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证监会” ）

同意注册（证监许可〔2023〕2485号）。

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海通证券” 或“保

荐人（主承销商）” ）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（主承销商）。

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（以下

简称“网下发行” ）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

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（以下简

称“网上发行” ）相结合的方式进行。

本次发行不安排战略配售。

发行人与保荐人（主承销商）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

量为4,863.2745万股。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，网下发行

数量为2,917.9745万股，占发行数量的60.00%；网上发行数

量为1,945.3000万股，占发行数量的40.00%。 网上最终发行

数量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。

本次发行价格为19.18元/股。

发行人于2024年3月11日（T日）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

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“星德胜” A股1,945.3000万股。

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， 并于2024年3

月13日（T+2日）及时履行缴款义务：

1、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《星德胜科技（苏州）股份有

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

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》（以下简称 “《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

网上中签结果公告》” ），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

量，于2024年3月13日（T+2日）16:00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

认购资金。

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，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

别缴款。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，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，合

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，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

担。

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，应根据《网下初步配售结

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》履行缴款义务，确保其资金账户在

2024年3月13日（T+2日）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，不足

部分视为放弃认购，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

者自行承担。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

相关规定。

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

低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%时，本次发行因网下、网上投资

者未足额缴纳申购款而放弃认购的股票由保荐人 （主承销

商）包销。

2、本次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，网下投资者应

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%（向上取整计算）限售期限为

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。 即每个配售对

象获配的股票中，90%的股份无限售期，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

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；10%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，

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。

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，无需为其管理

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，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

的网下限售期安排。

3、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

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%时，发行人和保荐人（主承销商）

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

信息披露。

4、提供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未参与申购、未足额申购，以

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，将

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，保荐人（主承销商）将违约

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。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

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， 自中国结算上海分公

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6个月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，含次

日）内不得参与新股、存托凭证、可转换公司债券、可交换公

司债券的申购。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

股、存托凭证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

并计算。

一、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

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，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

购户数为8,644,415户，有效申购股数为85,983,070,000股。网

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.02262422%。配号总数为171,966,140

个，号码范围为100,000,000,000-100,171,966,139。

二、回拨机制实施、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

根据《星德胜科技（苏州）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

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公告》公布的回拨机制，由于本次网

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4,420.04倍，超过100倍，发行人

和保荐人（主承销商）决定启动回拨机制，对网下、网上发行

的规模进行调节， 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40%（向上取

整至500股的整数倍，即1,945.3500万股）股票由网下回拨至

网上。 回拨机制启动后，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972.6245万股，

占发行数量的20.00%，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,890.6500万

股，占发行数量的80.00%。回拨机制启动后，网上发行最终中

签率为0.04524902%。

三、网上摇号抽签

发行人与保荐人（主承销商）定于2024年3月12日（T+1日）

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528号上海证券大厦北塔

707室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，并将于2024年3月

13日（T+2日）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。

发行人：星德胜科技（苏州）股份有限公司

保荐人（主承销商）：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2024年3月12日

深圳市骏鼎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

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

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

保荐人（主承销商）：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特别提示

深圳市骏鼎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骏鼎达”

或 “发行人”） 首次公开发行

１

，

０００．００

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（

Ａ

股）并在创业板上市（以下简称“本次发行”）的申请已经深圳

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“深交所”）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

过， 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 （证监许可

〔

２０２３

〕

１８５３

号）。

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（主承销商）中信建投证券

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信建投证券”或“保荐人（主承销

商）”）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

１

，

０００．００

万股，发行价格

为人民币

５５．８１

元

／

股。

本次发行价格未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

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，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

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、基本养老保险基

金、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、符合《保险资金运用管理

办法》等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

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，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战

略配售。 最终，本次发行不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

售。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

５０．００

万股回拨至网

下发行。

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

（以下简称“网下发行”）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

Ａ

股股

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（以下

简称“网上发行”）相结合的方式进行。

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

５０．００

万股，占本次发行数

量的

５．００％

。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

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

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。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，保荐人相关子

公司不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。 最终，本次发行不向参与

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。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

配售数量的差额

５０．００

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。

战略配售回拨后、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，网下初始

发行数量为

７１５．００

万股，占本次发行数量的

７１．５０％

；网上初始

发行数量为

２８５．００

万股，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

２８．５０％

， 最终网

下、网上发行数量合计

１

，

０００．００

万股，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

量将根据网上、网下回拨情况确定。

骏鼎达于

２０２４

年

３

月

１１

日（

Ｔ

日）利用深交所交易系统网

上定价初始发行“骏鼎达”股票

２８５．００

万股。

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，并于

２０２４

年

３

月

１３

日（

Ｔ＋２

日）及时履行缴款义务。

１

、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《深圳市骏鼎达新材料股份有

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

结果公告》，于

２０２４

年

３

月

１３

日（

Ｔ＋２

日）

１６

：

００

前，按最终确定

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，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。

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，未在规定时间内

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，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

无效。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，该配售对象获

配新股全部无效。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，若认购资

金不足，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。 网下

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，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，并按

照规范填写备注。

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，应根据《深圳市骏鼎达新材

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

中签结果公告》履行资金交收义务，确保其资金账户在

２０２４

年

３

月

１３

日（

Ｔ＋２

日）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，不足部分视为放

弃认购， 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。

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。

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（主承

销商）包销。

２

、本次发行的股票中，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

售期安排，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

流通。

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，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

其获配股票数量的

１０％

（向上取整计算）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

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

６

个月。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

股票中，

９０％

的股份无限售期，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

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；

１０％

的股份限售期为

６

个月， 限售期自

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。

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，无需为其

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，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

发行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。

３

、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

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

７０％

时，发行人和保荐人（主承销商）

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

信息披露。

４

、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网下申购或者未足

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按照最终确定的

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按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，将被视为违

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，保荐人（主承销商）将违约情况报中国

证券业协会备案。 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在证券交

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。 配售对象被

列入限制名单期间，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

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。网下投资者被列入限

制名单期间，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均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

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。

网上投资者连续

１２

个月内累计出现

３

次中签后未足额缴

款的情形时，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

起

６

个月（按

１８０

个自然日计算，含次日）内不得参与新股、存

托凭证、可转换公司债券、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。 放弃认

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、存托凭证、可转换

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。

一、网上申购情况

保荐人（主承销商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，对

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，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

购户数为

８

，

５４４

，

４９７

户，有效申购股数为

２０

，

２６６

，

８５５

，

５００

股，

配号总数为

４０

，

５３３

，

７１１

个， 配号起始号码为

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

，

截止号码为

００００４０５３３７１１

。

二、回拨机制实施、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

根据《深圳市骏鼎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

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》公布的回拨机制，由于网上

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

７

，

１１１．１７７３７

倍，高于

１００

倍，发行人和保

荐人（主承销商）决定启动回拨机制，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

量的

２０％

（向上取整至

５００

股的整数倍，即

２００．００

万股）由网下

回拨至网上。 回拨后，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

５１５．００

万股，占本

次公开发行数量的

５１．５０％

；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

４８５．００

万股，

占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

４８．５０％

。 回拨后，本次网上定价发行

的中签率为

０．０２３９３０６９８１％

，申购倍数为

４

，

１７８．７３３０９

倍。

三、网上摇号抽签

发行人与保荐人（主承销商）定于

２０２４

年

３

月

１２

日（

Ｔ＋１

日） 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

５０４５

号深业中心

３１１

室进

行摇号抽签，并将于

２０２４

年

３

月

１３

日（

Ｔ＋２

日）在《中国证券报》

《上海证券报》《证券时报》《证券日报》 和经济参考网上公布

网上摇号中签结果。

发行人：深圳市骏鼎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

保荐人（主承销商）：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２０２４

年

３

月

１２
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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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

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

遗漏。

特别提示：

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，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。

一、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

（一）会议召开情况

1.召开时间

（1）现场会议召开时间：2024年3月11日14:50

（2）网络投票时间

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3月11日9:15-9:25，9:30-11:

30，13:00-15:00；

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3月11日9:15至15:00期间的任意

时间。

2.召开地点：沈阳市和平区太原北街86号公司9楼会议室

3.召开方式：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

4.召集人：公司董事会

5.主持人：董事长屈大勇先生

6.会议的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。

（二）会议出席情况

1.出席总体情况：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4名，代表股份125,067,683股，占公

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.0847%；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6名，代表股份104,301,832股，占

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.0895%。

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（除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

5%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） 共4名， 代表股份8,686,476股，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2.0895%。

2.公司部分董事、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，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做法

律见证。

二、议案审议表决情况

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，审议并表决了如下议案：

1.《关于修改〈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〉的议案》

表决结果：229,361,515股同意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.9965%；8,000股反对，占出

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0035%；0股弃权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%。 本项议案获

得通过。

中小投资者（除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%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

的其他股东）投票情况：同意8,678,476股，反对8,000股，弃权0股，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

决权股份的99.9079%。

2.《关于高层管理人员2023年度奖励薪酬的议案》

表决结果：229,361,515股同意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.9965%；8,000股反对，占出

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0035%；0股弃权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%。 本项议案获

得通过。

中小投资者（除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%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

的其他股东）投票情况：同意8,678,476股，反对8,000股，弃权0股，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

决权股份的99.9079%。

三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

1.律师事务所名称：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

2.律师姓名：李哲、王冰

3.结论性意见：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、召开程序、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

的主体资格、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、表决结果均符合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《股东大会规则》等

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。

四、备查文件

1.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；

2.法律意见书；

3.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。

特此公告

中兴一沈阳商业大厦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
董 事 会

2024年3月12日

证券代码：000963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证券简称：华东医药 公告编号：2024-012

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全资子公司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的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

遗漏。

近日，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 ）全资子公司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中美华东” ）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（NMPA）核准签发的《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》（通知

书编号：2024LP00587、2024LP00588、2024LP00589、2024LP00590）， 由中美华东申报的HDM1005

注射液临床试验申请获得批准，现将有关详情公告如下：

一、该药物基本信息

药物名称：HDM1005注射液

注册分类：化学药品1类

受理号：CXHL2301437、CXHL2301438、CXHL2301439、CXHL2301440

适应症：2型糖尿病、超重或肥胖人群的体重管理

申请事项：临床试验

申请人：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

结论：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》及有关规定，经审查，2023年12月22日受理的HDM1005

注射液临床试验申请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，同意本品开展2型糖尿病适应症、用于体重控制适应症

的临床试验。

二、该药物研发及注册情况

HDM1005注射液是由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研发并拥有全球知识产权的1类化学新药，是多

肽类人GLP-1（胰高血糖素样肽-1）受体和GIP（葡萄糖依赖性促胰岛素多肽）受体的双靶点长效激动

剂。临床前研究显示，HDM1005可通过激活GLP-1受体和GIP受体，促进胰岛素释放，抑制食欲，发挥显

著的改善糖耐量、降糖和减重效果；同时，现有数据显示HDM1005具有良好的成药性和安全性。

2023年12月， 中美华东向CDE递交HDM1005注射液的临床试验申请获受理， 并于近日获得

NMPA批准，同意本品开展临床试验。

三、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

HDM1005注射液为多肽类人GLP-1受体和GIP受体的双靶点长效激动剂，GLP-1类产品具有减

肥、降糖和心血管获益等作用，是相对成熟和安全的靶点。围绕GLP-1靶点，公司已构筑了全方位和差异

化的产品管线，包括口服、注射剂在内的长效及多靶点全球创新药和生物类似药。 公司利拉鲁肽注射液

分别获批上市用于治疗成人2型糖尿病、肥胖或体重超重，是公司GLP-1靶点首个上市产品，也是国内

首个获批上市的利拉鲁肽生物类似药。 公司在研的GLP-1产品中， 除双靶点激动剂HDM1005注射液

外，口服小分子GLP-1受体激动剂HDM1002片已获得中国和美国的IND批准，正在开展临床试验，目

前该产品已获得中国Ⅰa期临床数据，中国Ⅰb期临床试验正在进行中，预计于年内启动Ⅱ期临床；司美

格鲁肽注射液糖尿病适应症目前已完成临床Ⅲ期受试者入组， 预计年内完成Ⅲ期临床； 长效

FGF21R/GCGR/GLP-1R三靶点激动剂DR10624已经完成了中国Ⅰ期单次给药剂量递增（SAD）研究

和新西兰的Ⅰ期SAD研究，正在新西兰开展Ⅰb/Ⅱa期多次给药剂量递增（MAD）试验。

本次HDM1005注射液临床试验获批，是该款产品研发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，将进一步提升公司在

内分泌治疗领域的核心竞争力。

根据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，药物在获得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后，尚需完成后续临床试验并

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审评、审批通过后方可上市。 药品研发存在投入大、周期长、风险高等特点，药物

从临床试验到投产上市会受到技术、审批、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，临床试验进度及结果、未来产品市

场竞争形势均存在不确定性。 本次研发进展，对公司近期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。

公司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，积极推进药物研发进度，并根据研发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

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

特此公告。

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24年3月11日

证券代码：688309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证券简称：恒誉环保 公告编号：2024-007

济南恒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2024

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

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。

重要内容提示：

●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：无

一、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

（一）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：2024年3月11日

（二）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：济南市普利街绿地中心48层恒誉环保公司会议室

（三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、特别表决权股东、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

情况：

1、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

普通股股东人数 11

2、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45,860,714

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45,860,714

3、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（%） 57.3182

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（%） 57.3182

（四）表决方式是否符合《公司法》及公司章程的规定，大会主持情况等。

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，董事长牛斌先生主持，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

决方式。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、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

法》及《济南恒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等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。

（五）公司董事、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

1、公司在任董事9人，出席8人，独立董事姜宏青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，已履行请假手续；

2、公司在任监事3人，出席3人；

3、董事会秘书兼董事钟穗丽女士出席本次会议；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均列席本次会议。

二、议案审议情况

（一）非累积投票议案

1、议案名称：《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》

审议结果：通过

表决情况：

股东类型

同意 反对 弃权

票数 比例（%） 票数 比例（%） 票数 比例（%）

普通股 45,860,714 100.00 0 0.00 0 0.00

（二）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

1、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

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

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

比例（%）

是否当选

2.01

《关于补选第三届董事会非

独立董事的议案》

44,102,842 96.1669 是

（三）涉及重大事项，应说明5%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

议案

序号

议案名称

同意 反对 弃权

票数 比例（%） 票数 比例（%） 票数 比例（%）

1

《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

议案》

5,517,583 100.00 0 0.00 0 0.00

2

《关于补选第三届董事

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》

3,759,711 68.1405 - - - -

（四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

1.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，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（包括股东代理人）所

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；

2.�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、2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

三、律师见证情况

1、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：北京市金杜（济南）律师事务所

律师：李云朔、汲丽丽。

2、律师见证结论意见：

本所律师认为，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等相关法律、行政法

规、《股东大会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；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；本次

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。

特此公告。

济南恒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4年3月12日

美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

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

保荐人（主承销商）：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

确、完整、及时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，美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美新科技” 、“本公司” 或“发行人” ）发行的人民币

普通股股票将于 2024 年 3 月 13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

上市，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

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信息

披露网站（全文网络链接地址：巨潮资讯网，网址 www.cninfo.

com.cn；中证网，网址 www.cs.com.cn；中国证券网，网址 www.

cnstock.com；证券时报网，网址 www.stcn.com；证券日报网，网

址 www.zqrb.cn；经济参考网，网址 www.jjckb.cn；中国金融新

闻网， 网址 www.financialnews.com.cn 和中国日报网， 网址

www.chinadaily.com.cn），供投资者查阅。

所属网页二维码：巨潮资讯网

一、上市概况

1、股票简称：美新科技

2、股票代码：301588

3、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：11,886.7754 万股

4、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：2,971.6939 万股，本次发行全

部为新股发行，不涉及老股东转让股份

二、风险提示

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， 该市

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。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、经营风

险高、退市风险大等特点，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。投资

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

因素，审慎做出投资决定。

本次发行价格为 14.50 元 / 股，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

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

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、基

本养老保险基金、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、符合《保险

资金运用管理办法》 等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

金报价中位数、加权平均数孰低值。

根据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》（GB/T4754-2017），发行人

所处行业为“制造业” 中的“C29 橡胶和塑料制品行业” 之

“C2922 塑料板、 管、 型材制造” 。 截至 2024 年 2 月 28 日

（T-3 日），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静态平

均市盈率为 21.66 倍。

截至 2024 年 2 月 28 日（T-3 日），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

平如下：

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

T-3

日股票

收盘价

（元

/

股）

2022

年

扣非前

EPS

（元

/

股）

2022

年

扣非后

EPS

（元

/

股）

对应的静态市

盈率（倍）

-

扣非

前

（

2022

年）

对应的静态市

盈率（倍）

-

扣

非后（

2022

年）

301429.SZ

森泰股份

13.70 0.71 0.69 19.16 19.76

300644.SZ

南京聚隆

13.97 0.51 0.42 27.18 32.99

000859.SZ

国风新材

3.78 0.26 0.17 14.74 22.59

可比公司平均值

20.36 25.12

数据来源：Wind资讯。

注 1：市盈率计算如存在尾数差异，为四舍五入造成；

注 2：2022 年扣非前 / 后 EPS=2022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/ 后归母净利

润 /T-3日总股本。

本次发行价格 14.50 元 / 股对应的发行人 2022 年扣除非

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摊薄后市

盈率为 20.90 倍， 低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 2024 年 2 月 28 日

（T-3 日） 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 21.66 倍，

亦低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 2022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孰低

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平均静态市盈率 25.12 倍，但仍

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。

本次发行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大幅度增

加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模式、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、财务

状况、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益产生重要影响的风险。发行人

和保荐人（主承销商）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，审慎研判发

行定价的合理性，理性做出投资决策。

三、联系方式

（一）发行人

1、发行人：美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2、联系地址：惠州市惠东县大岭镇十二托乌塘地段

3、联系人：邹小敏

4、电话：0752-6531633

5、传真：0752-6531634

（二）保荐人（主承销商）

1、主承销商：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

2、联系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1 号国贸大厦 2

座 27 层及 28 层

3、联系人：余鹏、古东璟

4、电话：010-65051166

5、传真：010-65051156

美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

2024 年 3 月 12 日


